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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赵柠柠 徐炯烨 彭羚 西法 韩莹

时间：5月11日
地点：宁海法院

爱车遭水淹，保险公司拒赔，宁海的李先生很

郁闷。

李先生喜欢海钓，去年年底的一个清晨，他驾车前往

钓点，把车停在经常停放的一家船厂附近，便出海钓鱼了。

到了中午，满载而归的李先生打算返程，却发现车

子因涨潮被淹了一大半。李先生马上报警并通知保险

公司，民警到场后发现车子确有被海水淹过的痕迹。

事后，李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

以该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绝赔偿。

几番交涉无果，今年3月，李先生把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其支付保险赔偿金61700元并承担损失评估

费用3200元。

保险公司表示，根据保险合同，车辆因自然灾害受

损才是保险公司的责任范畴。李先生把车辆停放在海

边，自身存在过失，而且潮汐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不属

于自然灾害，故己方不应赔偿。

“我一般都停那儿，从来没被淹过。”李先生认为，

当日此处的海水涨至如此高度，远超自己可预见的范

畴，因此这属于自然灾害，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潮汐是一种有规律的、可预见的

自然现象，并非突发和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而且，李

先生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涉案车辆曾因潮汐被海水淹

过，无法证明涉案车辆被海水淹时的潮水状况超过原

有的规律性并且可被认定为自然灾害。

宁海法院据此判决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时间：5月10日
地点：慈溪法院

有什么能比被骗了50多万元更难过的事呢？还真有，发帖求

助后再被骗走60多万元……

2016年，慈溪的小王在网上交友时，被骗走50多万元。虽然

报了警，但急性子的小王没等到警方的调查结果，就在网上发了

个求助帖，想借网友的力量追回这笔钱。

2017 年 4 月的一天，求助帖下一名自称姓徐的网友表示，

自己也被骗过，后来通过“网警”朋友帮忙把被骗的钱追回来

了，如果有需要可以介绍小王跟“网警”朋友认识，追回被骗钱

款。小王欣喜若狂，没多想就按照这个网友提供的信息，加了

“网警”好友。

听完小王的讲述后，对方表示，正好有一个认识的“经侦队

长”可以帮忙，但需要支付被骗金额的5%作为报酬。

小王想都没想就把钱转到了指定账户。之后，“网警”时不

时跟小王汇报“经侦队长”那边的进展，什么找到涉案账户啦、

联系到对方律师啦，但就在小王满怀期待的时候，往往又会传

来坏消息，诸如账户被冻结、退款时程序走错退不回来、对方不

想退赔……每次“网警”都会提出，可以帮忙去找关系处理，但是

费用由小王承担，小王想着只要能追回被骗的50多万元，自己“出

点血”也是应该的。

一段时间后，“网警”又介绍了一个“公安负责人”给小王帮

忙，之后这个“公安负责人”以打点关系、给人好处费、请客吃饭等

各种理由，向小王要钱财。直到去年6月，小王盘算了一下这些年

的支出，才幡然醒悟，再一次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这些角色都是徐某一人假扮的，他从小王那里陆续骗

来了60多万元用于挥霍。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0

万元。

被骗50多万元上网求助，又被骗走60多万元

时间：5月11日
地点：杭州中院

“你看我进出都要弯腰，这谁能受得了！”

2018年，杭州的张先生花132万余元全款购买了一

套50多平方米的复式结构精装公寓。去年年底，公寓

交付，张先生满怀喜悦去验房收房，不料刚上二楼，他

发现屋里赫然横着一根大梁，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这是一套位于边套的公寓，一根承重横梁正好横

在二楼卧室正中间，将房间分割成两半，且梁有0.58米

高，梁下高度仅1.24米，成年人要想通过必须先弯腰。

“这个横梁在这里，搞得卧室里连张双人床都放不

下。”张先生找到开发商沟通，但没能达成一致。

去年 2 月，张先生以开发商违约为由诉至西湖法

院，要求开发商补偿23万余元。

“这横梁突出了0.58米，远远超过房屋一般横梁长

度，买房时开发商并没有告知这一特殊情况，致使交付

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庭审时，张先生这样认为。

“在样板房的展示中也可以清楚看到，每一层都有

两条横梁贯穿整层楼，除电梯两侧的房屋无横梁外，其

余房屋均有横梁。”开发商辩称户型是原始设计，并没

有更改，他们也已经告知过购房者，也展示过案涉项目

横梁的相关情况，不存在任何隐瞒。

那么，这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条件呢？

法院认为，张先生买的是边套户型，但开发商只提

供了中间套样板房供参观，边套户型是否存在横梁在

合同中并无明确约定。开发商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已

告知张先生边套也存在横梁。此外，这是道承重横梁，

不能拆除和减小，张先生必须忍受该横梁的存在给生

活带来的不便。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考虑到该横梁对房屋使用功

能、房屋整体舒适美观的影响，酌情认定开发商以案涉

房屋总价款的10%对张先生予以补偿，即13万余元。

开发商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杭州中院二审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房中间一道横梁，想要进出得先弯腰

时间：5月10日
地点：临海法院

有病就得去医院诊治，胡乱就医后果可能让病情

更严重。

临海的老刘今年63岁了，去年开始他的脚出现溃

烂症状，带给他很大困扰。一天，他听说镇上有家健康

咨询连锁店可以提供腿疾诊疗服务，便上门求医。

“医生”李某一番查看后，表示贴几次特制膏药就

能痊愈，一次的费用为4000元。老刘欣然接受。

然而，经过“特制膏药”的 2 次治疗，花费 8000 元

后，老刘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

老刘上门理论，要求李某归还 8000 元，遭到拒

绝。后来因疼痛难忍，老刘自行前往医院治疗，诊

断为左下肢静脉曲张伴溃疡，住院 37 天，花费了 2

万余元。

不久后，李某的店被人举报，相关部门对其作出行

政处罚。

出院后的老刘越想越气，又几次上门要求李某归

还膏药钱并赔偿医药费。李某却觉得老刘是自愿接受

诊疗，自己收的钱已被全数没收，还罚了一大笔钱，不

应该再对老刘作出赔偿。协商未果，老刘将李某诉至

法院。

法院认为，李某在不具有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

擅自为老刘提供诊疗服务并造成损害，依照法律规定

除了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之外，还应承担民事责任。

经法院调解，李某赔偿老刘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58万元。

爱车被潮水淹了，保险公司拒赔

8000元买的“特制膏药”，腿却越贴越疼


